i/‘?’fﬁ%ff‘; RIRE R I - A i PR S
1124 R 373 % 2695L

13

Gy
\-—\
3
%
>~
It
\L

/42 E]‘,F

"
=
“"“Pf M

N
‘7-;_
N
A

3

s A E00£07 00p 4

wht
it
jpaa)

3

THET ES UH00£007 00p 2

A
ppaa}

[Pha1
et

P E BT I RERE > GRBT A0 (1HIEREY
F %9350 ~ %955 ~ %1045 ~ %1055 ~ 112# R:E # F %65~
F105L) - AL SR HFEFIL G M AR RER T
d X2 P HEEENFHRE ﬁg%aﬁ DR AT ]
AR M o B ARG F BEFEE HARE > Y FRARI]
4#626p T E2FF104 > AABRAE S 2
AF o MABR AT

FF BLE



BN %
MAFEFRARGEFLREELFE > E G847 AR
L SHE ’fit@"ﬁ H o pEY > 4ok 7?1,5]_4;: ) LT R
HFAadrhdp o IR & DREINHEPN e 2B HAT
FURBE A A REZIRTESS  EWEFH R
foo R S EEE o
FPCF AP T RTE S ZP B AR LB

A FHARIIIELIL? 260 B2 5227 545K L%~ &
+2 §?WEW4%?°7%%’7ﬂ“*v&%w;ﬁ%ﬁ
T2k SRR (P A d AR A REEL) Tk
TESAPREIMFR AT R CBTR - b
&< Wﬁﬁi5‘$ﬁ%%?é%aﬁﬁﬁ>m%ﬁ ¥

j:] §§’H = G0 *%ﬂmfﬁ‘f
ﬁ%’Wiﬂ%§§$%%’Tﬁ*é¢‘ﬁ%§%ﬁwM
wﬁﬁsaﬁi’&éﬁﬁﬁ R AR

F R BR AR FE o AN

'ﬁ% amﬁ DL REEFA I DREEE P&%
BOdMABFHEAP R APKR-ERE v RTE
Y%@?WWﬁﬁ?iﬁi‘*b&’ﬁﬁﬁﬁVﬁﬁﬁW

T 2P RRBESREETRTE

ETIRS
10
Ny
f%‘a

(3@
N
P



HIpER BB » FRPEP Y ~F 2P FRE - RT
EENE S R R L}_ﬂm\ B[S & AT 2 3B R p
#opiFadd %ijf BT B oL 2 pCE AR ATYEE %%gé‘
LR #HE2 2 Bp a7 2 RS AR B doitd
EET 2R R R S TS RERMTEE S %R :E’?A e
PooFABRETHREE AP CF APR I HRE ¢ K
TENLZATE 0 WE AR ETAIIELLY 26 w0 A
HEY2HEMERERIHL AR VBRI EERIHES
EAVINY T EN- T
RN IH I

\y
—
N+
»
~
[S——Y
—~
(@p]
=\
\_\'H\
>
>
o
>y

o

M EFTE HADDIEZ A5 178 % 15 AR R

N M
Rew  BRIAHER ERERBT R &5 %240
?ﬁt%f’:ﬁ?ﬁ—i%:‘a‘jk’ﬂ{\ﬁ E} %:C ’ %41}\%’}‘;4 MT3'07 HE? /;;1:’4
DOIF 2 2% I AT AT 21 5 %642 3 £ B &
o] F - B2 e B “I:-'?dﬁ R TEE AR éﬁiﬁ"é’uﬂ'ﬁ“ 7
R RILENAG2 - 0 A F R IE 2 IPEREY ol A
s :: —r
&

}=q

\%ﬁP@%ﬂﬁwa%Wiﬂ¢ﬁ,@gkﬁiﬁﬂ%{&
4220 p P v ABAR D AR (RS ) -

v i EY 23] 114 = 6 3

TR 2 RAES

TP BEER
E O F O BALE



it EREIR 5 Ao X Acif P RIEd —*ﬂ‘ s AR E A S20P
P AAAREd 2 PR EEFFAZAEFEA) T )
EF P sER ) o
4 2= EN & 114 = 6 ? p
i MmE
W%$$ %ﬂm&ﬁ
¢oE R ?«]'J 1461!-:—
VTP E w2k 3k s BRELFA A Tz BEAHEHE
1‘5@;:-%:& » FabE TGO EA o
%@%%i@g&gm’uﬁa@ﬁhﬁ%mﬁ%%aé&%
jﬁ » R o
ELI A D A EA
M
St | WL Ros gy |B oz 370 e | BAgpY  [BAyer 3
1 |2 B2+ 0027 O0%O|11£#4718p |2p ¥ e
FOO000W00O0O0O0O0N0
#0005 5000050
2 B Amsk |23 OOB23 OOFOI[I1E47 187 |§ 2Pk |2F3
FO00000[0 0000000
e 00005
3 |Fmz 327 O0F 27 OO%OI11#4? 227 |3 4¢2 iz
FOOR000Z OO E 000
05% 5o
4 e B2 002 O0FON11#47 229 |22 ¥
FOOROOZOOR000
£.00% 003 0|55
5
5 BRA (323 00B23 O0O%O|[11#47 25p |5 K 4 AR
FOOO0#HE|I0O0O0O0 0000
05% e
6 |F®EvE |27 OO0® 23 OO®O|11£47 260 W& F PR
FOO®Ww000O2 OOR00%
5 00005
T tes (B2t OO 23 OOFO|11#47 260 RAF PR
FOOR00ZO0O#00%

£mA




(\ER)

OOO%U

0000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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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2年度訴字第26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惠菁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吳耘青律師
被      告  佘明月






            黃佘明珠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古張育英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佘明彥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93號、第95號、第104號、第105號、112年度選偵字第6號、第10號），嗣被告等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經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認為適當進行協商判決程序，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下午2時10分，在本院刑事第二法庭宣示判決，以代判決書，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呂典樺
    書記官  陳瑄萱   
    通  譯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上訴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陳惠菁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肆年。
　　佘明月、黃佘明珠、古張育英、佘明彥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並均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壹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貳年。
二、犯罪事實要旨：
　　陳惠菁係民國111年11月26日舉行之高雄市第4屆岡山區大莊里里長選舉候選人佘能文之配偶，佘明月、黃佘明珠係佘能文之胞妹，黃麗香（已歿，由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古張育英、佘明彥及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林怡廷（李陳阿株等5人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係陳惠菁之親友。陳惠菁、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佘明彥、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及林怡廷均明知里長選舉為小區域選舉，以人為操縱方式增加選舉權人之選票，即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並知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竟共同意圖使佘能文當選，基於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使選舉發生不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陳惠菁請託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另透過李陳阿株請託李敏宏、李乙妏，透過陳寶玲請託林怡廷等人遷移戶籍至大莊里，佘明彥則提供戶籍供古張育英、林怡廷虛偽遷入，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分別於附表所示之遷籍日期，自行或委由陳惠菁至高雄市岡山戶政事務所辦理戶籍變更登記，將其等之戶籍自附表所示之原戶籍地，遷入如附表所示之新戶籍地，並經戶政事務所將其等編入該里選舉人名冊，因而取得投票權。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於111年11月26日前往大莊里之投票所領取選票及投票，而使上開里長選舉之投票發生不正確之結果。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146條第2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除外情形而不服本判決者，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陳瑄萱
　　　　　　　　　　　　　　　法　官　呂典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 項之規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瑄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姓名

		原戶籍地

		遷入之新戶籍地

		遷籍日期

		遷籍辦理人

		戶長



		1

		佘明月

		高雄市○○區○○○00巷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佘明月

		佘偉昇



		2

		黃佘明珠

		高雄市○○區○○○0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黃佘明珠

		佘偉昇



		3

		李敏宏

		高雄市○○區○○路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敏宏

		佘龍宗



		4

		李乙妏

		高雄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乙妏

		佘龍宗



		5

		黃麗香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000號

		111年4月25日

		黃麗香

		張惠眞



		6

		古張育英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7

		林怡廷

		高雄市○○區○○路00○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2年度訴字第26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惠菁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吳耘青律師

被      告  佘明月







            黃佘明珠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古張育英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佘明彥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

字第93號、第95號、第104號、第105號、112年度選偵字第6號、

第10號），嗣被告等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經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

程序而為判決，本院認為適當進行協商判決程序，於中華民國11

4年6月6日下午2時10分，在本院刑事第二法庭宣示判決，以代判

決書，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呂典樺

    書記官  陳瑄萱   

    通  譯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

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上訴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陳惠菁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

    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陸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褫奪公權肆年。

　　佘明月、黃佘明珠、古張育英、佘明彥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

    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各處有期徒

    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

    貳年，並均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接

    受法治教育壹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貳年。

二、犯罪事實要旨：

　　陳惠菁係民國111年11月26日舉行之高雄市第4屆岡山區大莊里里

    長選舉候選人佘能文之配偶，佘明月、黃佘明珠係佘能文之

    胞妹，黃麗香（已歿，由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古張育英

    、佘明彥及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林怡廷（

    李陳阿株等5人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係陳惠菁之親

    友。陳惠菁、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佘明

    彥、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及林怡廷均明知里

    長選舉為小區域選舉，以人為操縱方式增加選舉權人之選票

    ，即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並知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

    第1項規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該選舉區

    之選舉人，竟共同意圖使佘能文當選，基於以虛偽遷徙戶籍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使選舉發生不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

    由陳惠菁請託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另透

    過李陳阿株請託李敏宏、李乙妏，透過陳寶玲請託林怡廷等

    人遷移戶籍至大莊里，佘明彥則提供戶籍供古張育英、林怡

    廷虛偽遷入，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

    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分別於附表所示之遷籍日期，自行

    或委由陳惠菁至高雄市岡山戶政事務所辦理戶籍變更登記，

    將其等之戶籍自附表所示之原戶籍地，遷入如附表所示之新

    戶籍地，並經戶政事務所將其等編入該里選舉人名冊，因而

    取得投票權。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

    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於111年11月26日前往大莊里之投票

    所領取選票及投票，而使上開里長選舉之投票發生不正確之結

    果。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146條第2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訊問程序

    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第2款

    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

    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

    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

    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

    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

    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外，不得上

    訴。

五、如有上開除外情形而不服本判決者，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

    送達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陳瑄萱

　　　　　　　　　　　　　　　法　官　呂典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

、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 項

之規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

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瑄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

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姓名 原戶籍地 遷入之新戶籍地 遷籍日期 遷籍辦理人 戶長 1 佘明月 高雄市○○區○○○00巷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佘明月 佘偉昇 2 黃佘明珠 高雄市○○區○○○0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黃佘明珠 佘偉昇 3 李敏宏 高雄市○○區○○路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敏宏 佘龍宗 4 李乙妏 高雄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乙妏 佘龍宗 5 黃麗香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000號 111年4月25日 黃麗香 張惠眞 6 古張育英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7 林怡廷 高雄市○○區○○路00○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2年度訴字第26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惠菁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吳耘青律師
被      告  佘明月






            黃佘明珠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古張育英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佘明彥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93號、第95號、第104號、第105號、112年度選偵字第6號、第10號），嗣被告等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經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認為適當進行協商判決程序，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下午2時10分，在本院刑事第二法庭宣示判決，以代判決書，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呂典樺
    書記官  陳瑄萱   
    通  譯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上訴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陳惠菁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肆年。
　　佘明月、黃佘明珠、古張育英、佘明彥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並均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壹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貳年。
二、犯罪事實要旨：
　　陳惠菁係民國111年11月26日舉行之高雄市第4屆岡山區大莊里里長選舉候選人佘能文之配偶，佘明月、黃佘明珠係佘能文之胞妹，黃麗香（已歿，由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古張育英、佘明彥及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林怡廷（李陳阿株等5人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係陳惠菁之親友。陳惠菁、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佘明彥、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及林怡廷均明知里長選舉為小區域選舉，以人為操縱方式增加選舉權人之選票，即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並知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竟共同意圖使佘能文當選，基於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使選舉發生不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陳惠菁請託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另透過李陳阿株請託李敏宏、李乙妏，透過陳寶玲請託林怡廷等人遷移戶籍至大莊里，佘明彥則提供戶籍供古張育英、林怡廷虛偽遷入，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分別於附表所示之遷籍日期，自行或委由陳惠菁至高雄市岡山戶政事務所辦理戶籍變更登記，將其等之戶籍自附表所示之原戶籍地，遷入如附表所示之新戶籍地，並經戶政事務所將其等編入該里選舉人名冊，因而取得投票權。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於111年11月26日前往大莊里之投票所領取選票及投票，而使上開里長選舉之投票發生不正確之結果。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146條第2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除外情形而不服本判決者，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陳瑄萱
　　　　　　　　　　　　　　　法　官　呂典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 項之規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瑄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姓名

		原戶籍地

		遷入之新戶籍地

		遷籍日期

		遷籍辦理人

		戶長



		1

		佘明月

		高雄市○○區○○○00巷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佘明月

		佘偉昇



		2

		黃佘明珠

		高雄市○○區○○○0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黃佘明珠

		佘偉昇



		3

		李敏宏

		高雄市○○區○○路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敏宏

		佘龍宗



		4

		李乙妏

		高雄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乙妏

		佘龍宗



		5

		黃麗香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000號

		111年4月25日

		黃麗香

		張惠眞



		6

		古張育英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7

		林怡廷

		高雄市○○區○○路00○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宣示判決筆錄

112年度訴字第269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惠菁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吳耘青律師

被      告  佘明月







            黃佘明珠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古張育英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佘明彥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93號、第95號、第104號、第105號、112年度選偵字第6號、第10號），嗣被告等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經檢察官聲請法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認為適當進行協商判決程序，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6日下午2時10分，在本院刑事第二法庭宣示判決，以代判決書，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呂典樺

    書記官  陳瑄萱   

    通  譯   

法官起立朗讀判決主文、犯罪事實要旨、處罰條文、附記事項，及告以上訴限制、期間、上訴之法院，且諭知記載其內容：　　

一、主　文：　　

　　陳惠菁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肆年。

　　佘明月、黃佘明珠、古張育英、佘明彥共同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並均應於緩刑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壹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貳年。

二、犯罪事實要旨：

　　陳惠菁係民國111年11月26日舉行之高雄市第4屆岡山區大莊里里長選舉候選人佘能文之配偶，佘明月、黃佘明珠係佘能文之胞妹，黃麗香（已歿，由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古張育英、佘明彥及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林怡廷（李陳阿株等5人另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則係陳惠菁之親友。陳惠菁、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佘明彥、李陳阿株、李敏宏、李乙妏、陳寶玲及林怡廷均明知里長選舉為小區域選舉，以人為操縱方式增加選舉權人之選票，即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並知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該選舉區之選舉人，竟共同意圖使佘能文當選，基於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使選舉發生不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陳惠菁請託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另透過李陳阿株請託李敏宏、李乙妏，透過陳寶玲請託林怡廷等人遷移戶籍至大莊里，佘明彥則提供戶籍供古張育英、林怡廷虛偽遷入，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分別於附表所示之遷籍日期，自行或委由陳惠菁至高雄市岡山戶政事務所辦理戶籍變更登記，將其等之戶籍自附表所示之原戶籍地，遷入如附表所示之新戶籍地，並經戶政事務所將其等編入該里選舉人名冊，因而取得投票權。嗣佘明月、黃佘明珠、黃麗香、古張育英、李敏宏、李乙妏及林怡廷即於111年11月26日前往大莊里之投票所領取選票及投票，而使上開里長選舉之投票發生不正確之結果。

三、處罰條文：

　　刑法第146條第2項。

四、協商判決除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於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及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之規定外，不得上訴。

五、如有上開除外情形而不服本判決者，得自收受宣示判決筆錄送達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第二庭　　　

　　　

　　　　　　　　　　　　　　　書記官　陳瑄萱

　　　　　　　　　　　　　　　法　官　呂典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 款、第4款、第6款、第7款所定情形，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 項之規定者，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陳瑄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姓名 原戶籍地 遷入之新戶籍地 遷籍日期 遷籍辦理人 戶長 1 佘明月 高雄市○○區○○○00巷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佘明月 佘偉昇 2 黃佘明珠 高雄市○○區○○○000號 高雄市○○區○○○○○○000巷00○0號 111年4月18日 黃佘明珠 佘偉昇 3 李敏宏 高雄市○○區○○路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敏宏 佘龍宗 4 李乙妏 高雄市○○區○○路○段00巷00弄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0號 111年4月22日 李乙妏 佘龍宗 5 黃麗香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000號 111年4月25日 黃麗香 張惠眞 6 古張育英 高雄市○○區○○街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7 林怡廷 高雄市○○區○○路00○00號 高雄市○○區○○里○○路00巷00○0號 111年4月26日 陳惠菁 佘明彥 



　　









